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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平市民政局行政确认权责清单

序

号

事项

类别

事项

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实施

主体

权力

级别

备

注

1

行

政

确

认

0700-

F-032

00-14

0981

内地居民婚姻登记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

六条～-第一千零五十一

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①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审核双方当事人身

份证、户口簿、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

的签字声明。②内地居民离婚登记：审核双方当事人身

份证、户口簿、结婚证、离婚协议书一式三份。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当场办理登记并发证。

4.事后监管责任：留存登记档案，并按照相关法规，对

留存的婚姻登记档案加强管理。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条 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

七条～第三十八条 第六十

条～第七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零四十六条～-第一千零五十

一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原平

市民

政事

务中

心

县级



2

序

号

事项

类别

事项

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实施

主体

权力

级别

备

注

2

行

政

确

认

0700-

F-033

00-14

0981

居住在中国内地的中国

公民在内地收养登记、解

除收养关系登记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零

五条、第一千一百一十六

条。

【行政法规】《中国公民

收养子女登记办法》（民

政部令第 14 号）第二条

1.受理责任：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审查收养关系当事人填写中国公民收养子

女登记申请书并提交收养人的身份证件和照片，送养人

提供送养人的居民户口簿和身份证（社会福利机构作送

养人的，为其负责人的身份证件），被收养人的照片等

材料。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审查合格后 24 小时内为

当事人办理收养登记，发给收养登记证书。收养关系自

登记之日起成立。

4.事后监管责任：留存登记档案，并按照相关法规，对

留存的收养登记档案加强管理。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条 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

七条～第三十八条 第六十

条～第七十条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

（1999 年民政部第 14 号令）第

二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原平

市民

政事

务中

心

县级



3

序

号

事项

类别

事项

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实施

主体

权力

级别

备

注

3

行

政

确

认

0700-

F-035

00-14

0981

撤销婚姻登记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

二条、一千零五十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一)本人的身份证、结婚证 (二)能够证

明受胁迫结婚的证明材料。

3.决定责任：婚姻登记机关经审查认为受胁迫结婚的情

况属实且不涉及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问题的，应当撤

销该婚姻，宣告结婚证作废。 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

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

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4.事后监管责任：留存登记档案，并按照相关法规，对

留存的婚姻登记档案加强管理。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零五十二条、一千零五十三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387 号《婚姻登记条例》第九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原平

市民

政事

务中

心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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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类别

事项

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实施

主体

权力

级别

备

注

4

行

政

确

认

0700-

F-034

00-14

0981

撤销中国公民收养登记

【行政法规】《中国公民

收养子女登记办法》(民政

部令第 14 号）

第十二条

1.受理责任：公示告知申请人收养登记、解除收养关系

所需条件等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申报程序，并按

申请人的要求进行相关解释说明。

2.审查责任：审核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并进行查验。

3.决定责任：经审查认为情况不符合收养登记情况的，

应当撤销该收养登记。

4.事后监管责任：留存登记档案，并按照相关法规，对

留存的收养登记档案加强管理。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

(民政部令第 14 号）第十二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原平

市民

政事

务中

心

县级



5

序

号

事项

类别

事项

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实施

主体

权力

级别

备

注

5

行

政

确

认

0700-

F-029

00-14

0981

特困人员认定

【行政法规】《社会救助

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

649 号）第十四条 第十一

条 第十六条

1.受理责任：县级民政部门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特困人

员供养审核的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上报材料。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

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条 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

七条～第三十八条 第六十

条～第七十条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

令第 649 号)第十六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原平

市民

政事

务中

心

县级



6

序

号

事项

类别

事项

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实施

主体

权力

级别

备

注

6

行

政

确

认

0700-

F-031

00-14

0981

临时救助对象认定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

务院令第 649 号）第四十八

条

1.受理责任：对符合受理条件的，通知申请人前来领取；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

在法定期限（承诺期限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

全部内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

当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理由和依据。

2.审查责任：审核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并进行查验。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9 号《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

九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原平

市民

政事

务中

心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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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类别

事项

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实施

主体

权力

级别

备

注

7

行

政

确

认

0700-

F-028

00-14

0981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认定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

649 号）第十一条

【行政法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国务院令第 649 号）第九条

1.受理责任：县级民政部门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核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上报材料，并入户抽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

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条 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

七条～第三十八条 第六十

条～第七十条

《山西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

批办法（试行）》（晋民发〔2013〕

72 号）第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

十五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原平

市民

政事

务中

心

县级



8

原平市民政局行政给付权责清单
序

号

事项

类别

事项

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实施

主体

权力

级别
备注

1

行

政

给

付

0500

-G-0

1400

-

1409

81

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给付 【行政法规】《社会救助

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

649 号）第十二条

1.受理责任：对符合受理条件的，通知申请人前来领

取；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

场或者在法定期限（承诺期限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

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对不符合受理

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理由和依

据。

2.审查责任：审核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并进行查验。

3.给付责任：按照法定标准予以给付。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条 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

七条 第六十一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原平

市民

政事

务中

心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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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类别

事项

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实施

主体

权力

级别

备

注

2

行

政

给

付

0500-

G-018

00-

14098

1

临时救助金给付
【行政法规】《社会救助

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

649 号）第四十七条 第四

十八条

1.受理责任：县级民政部门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

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审核相关材料。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理。

4.事后监管责任：审批表存档并保存给付记录。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条 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

七条 第六十一条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

令第 649 号)第四十七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原平

市民

政事

务中

心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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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类别

事项

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实施

主体

权力

级别

备

注

3

行

政

给

付

0500-

G-021

00-

14098

1

对孤儿基本生活保障金

的给付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

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10]54 号）

1.受理责任：县级民政部门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

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审核相关材料。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理。

4.事后监管责任：审批表存档并保存给付记录。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条 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

七条 第六十一条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

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10〕54 号）第一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原平

市民

政事

务中

心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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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类别

事项

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实施

主体

权力

级别

备

注

4

行

政

给

付

0500-

G-019

00-

14098

1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

讨人员救助管理

【行政法规】城市生活无

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

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381

号）第二条 第三条第十四

条

【规章】《城市生活无着

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民政部

令第 24 号）第二十二条

1.受理责任：县级民政部门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

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审核相关资料。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予以现场救助。

4.事后监管责任：保存给付记录。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条 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

七条 第六十一条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

令第 649 号) 第五十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原平

市民

政事

务中

心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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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类别

事项

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实施

主体

权力

级别

备

注

5

行

政

给

付

0500-G

-01500

-

140981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金

给付

【行政法规】《社会救助暂

行办法》（国务院令第 649

号）第三章第十四条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制度的意见》（国发

〔2016〕14 号）

1.受理责任：县级民政部门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

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2.审查责任：审核相关资料。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理。

4.事后监管责任：保存给付记录。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条 第三十四条 第三十

七条 第六十一条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

令第 649 号)第十九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原平

市民

政事

务中

心

县级



13

序

号

事项

类别

事项

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实施

主体

权力

级别

备

注

6

行

政

给

付

0500

-G-0

2200

-

1409

81

特殊救济对象补助金给

付

[65]国内字 224 号<国务院

关于精减退职的老职工生

活困难救济问题的通知>第

二条

民发[1980]第 28 号《民政

部关于精减下放职工退职

后发现患矽肺病能否享受

40%救济问题的批复》

1.受理责任：对符合受理条件的，通知申请人前来领取；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

在法定期限（承诺期限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

全部内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

当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理由和依据。

2.审查责任：审核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并进行查验。

3.给付责任：按照法定标准予以给付。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民发[1980]第 28 号《民政部关

于精减下放职工退职后发现患

矽肺病能否享受 40%救济问题

的批复》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社会

救助

和社

会事

务股

县级



14

序

号

事项

类别

事项

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实施

主体

权力

级别

备

注

7

行

政

给

付

0500

-G-0

2300

-

1409

81

困难群众价格补贴、燃

气补贴、困难群众慰问

金给付

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统计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社

会救助保障标准与物价上

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2016〕1835

号）

1.受理责任：对符合受理条件的，通知申请人前来领取；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

在法定期限（承诺期限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

全部内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

当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理由和依据。

2.审查责任：审核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并进行查验。

3.给付责任：按照法定标准予以给付。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二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四十

条-第四十二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原平

市民

政事

务中

心

县级



15

序

号

事项

类别

事项

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实施

主体

权力

级别

备

注

8

行

政

给

付

0500

-G-0

2400

-

1409

81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

见》（国发〔2015〕52 号）

1.受理责任：对符合受理条件的，通知申请人前来领取；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

在法定期限（承诺期限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

全部内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

当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理由和依据。

2.审查责任：审核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并进行查验。

3.给付责任：按照法定标准予以给付。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发

〔2015〕52 号）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原平

市民

政事

务中

心

县级



16

序

号

事项

类别

事项

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实施

主体

权力

级别

备

注

9

行

政

给

付

0500-

G-025

00-

14098

1

老年人福利补贴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

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2018 年修正）第三十三

条

1.受理责任：对符合受理条件的，通知申请人前来领取；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

在法定期限（承诺期限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

全部内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

当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理由和依据。

2.审查责任：审核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并进行查验。

3.给付责任：按照法定标准予以给付。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二条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第四十

条-第四十二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原平

市民

政事

务中

心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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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平市市民政局行政奖励权责清单
序

号

事项

类别

事项

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实施

主体

权力

级别

备

注

1

行

政

奖

励

0500-

H-003

00-

14098

1

养老机构、个人表彰

和奖励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第八条

1.制定方案责任：按照相关政策要求制定表彰、

奖励条件及操作规程。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

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推荐的符合条件的对象进行

初审，并报请局领导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经局务会研究决定，按照相关程序

进行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第八条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的行为

社会

救助

和社

会事

务股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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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

项

类

别

事项

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实施

主体

权力

级别

备

注

2

行

政

奖

励

0500

-H-0

0400

-140

981

社会救助先进表彰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

务院第 649 号令)第八条

1.制定方案责任：按照相关政策要求制定表

彰、奖励条件及操作规程。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

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

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推荐的符合条件的对象进

行初审，并报请局领导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经局务会研究决定，按照相关程

序进行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

务院第 649 号令)第八条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的行为

社会

救助

和社

会事

务股

县级



19

序

号

事项

类别

事项

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实施

主体

权力

级别

备

注

3

行

政

奖

励

0500-

H-005

00-14

0981

慈善表彰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第九十一条

1.制定方案责任：按照相关政策要求制定表

彰、奖励条件及操作规程。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

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

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推荐的符合条件的对象进

行初审，并报请局领导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经局务会研究决定，按照相关程

序进行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第九十一条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的行为

办

公

室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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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平市市民政局其它权责清单
序

号

事项

类别
事项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实施主体 权力级别 备注

1
其

它

0500-Z-

01700-

140981

养老机构评估管

理

《养老机构管理办

法》第 29 条

1.受理责任：发布养老机构评估通知文件；一

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2.审核责任：根据评估原则、标准、条件、程

序，对申报评估材料进行全面审核评估。

3.决定责任：做出评估等级评定决定，对评估

等级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间，对举报投诉进

行依法处理。

4.执行责任：公示期满，公开下发文件，颁发

牌匾和证书。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第

29 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

规定

社会救助

和社会事

务股

县级



21

序

号

事项

类别
事项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实施主体 权力级别 备注

2
其

它

0500-Z-

01600-

140981

慈善信托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

慈善法》第四十五

条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

知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

录。

2.审查责任:审核提供的材料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第四十五条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

规定

办

公

室

县级



原平市民政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2022年 2月 24日


